
  

投資型保險定期買回暨投資標的運用期屆滿處理方式約定書 

 本約定書僅適用投資標的有定期買回約定或投資標的運用期屆滿時可選擇投資標的價值處理方式，填
寫本約定書前請先閱讀投保之投資型保險商品條款及相關批註條款。 

 本約定書之各項約定僅以保單進行約定，如需個別約定投資標的之定期買回或運用期屆滿之處理方式，
請另填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向本公司客戶服務單位申辦。 

 

 本人申請保單號碼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下稱本契約），

連結之投資標的，依下列約定事項辦理： 

1. 本契約投資標的定期買回價金之處理方式：(請擇一勾選) 

□(1)以現金匯款方式給付（請填寫下方「現金給付之匯款帳戶」欄位） 

□(2)投入投資標的計價幣別貨幣帳戶 

◎現金匯款方式給付應以本契約收付幣別(新臺幣或約定幣別)為貨幣單位。 

◎若要保人未選擇定期買回價金之處理方式，則依保單條款之約定。 

◎若本契約之投資標的無定期買回約定者，雖勾選仍不生效力。 

2. 本契約運用期屆滿時投資標的價值處理方式(變額年金保險不適用)：(請擇一勾選) 

□(1)以現金匯款方式給付（請填寫下方「現金給付之匯款帳戶」欄位） 

□(2)投入投資標的計價幣別貨幣帳戶 

◎現金匯款方式給付應以本契約收付幣別(新臺幣或約定幣別)為貨幣單位。 

◎若要保人未選擇運用期屆滿時投資標的價值處理方式，則依保單條款之約定。 

◎若本契約無投資標的滿期處理方式約定者，雖勾選仍不生效力。 

 現金給付之匯款帳戶(限要保人帳戶)： ◎請填寫完整匯款帳戶資料 

如本約定書約定現金給付之匯款帳戶(限要保人帳戶)資料與本契約最後約定帳戶相同，則以下欄位免填。 

金融機構 

名 稱 
 

金融機構 

代 號 
 

分行名稱  
英 文 戶 名 
(保單幣別為外
幣者，請填寫) 

 

帳 號  

◎若要保人於本契約及本約定書皆未提供現金給付匯款帳戶，則依保單條款之約定辦理。 

◎給付時，若帳戶資料錯誤或不齊全，本公司將通知要保人重新指定正確匯款帳戶。 

 

要保人 
簽 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 
簽 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代號 保險業務員/經紀人/代理人簽名 業務員登錄證號/執業證號 

 
(1)  

(2)  

中 華 民 國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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